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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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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雄簡字第828號
原      告  李佳航  
被      告  漢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廖乾宏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敏哲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拍賣物事件，於民國114年9月25日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6644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於民國112年2月9日拍賣由被告以其所有，門牌號碼為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高雄新創大樓（下稱系爭大樓）保管，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、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動產（應為127宗，拍賣公告誤繕為128宗，下稱系爭動產），伊於同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91,000元拍定取得系爭動產，並經本院點交系爭動產予伊，伊乃系爭動產之所有權人。又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拍定之同時，已當場諭知伊得於拍定後3週內進入系爭大樓運離系爭動產，詎被告於伊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辦公桌、會議桌、辦公桌各12個、1個、1個後，竟拒絕配合辦理相關作業，經伊於112年7月21日、112年9月12日發函限期催告被告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，均無結果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動產於112年2月9日原告拍定並繳足價金時，即經執行法院現實交付由原告占有，伊自斯時起，已不具系爭動產占有人之地位，自不負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。又兩造就系爭動產不存在寄託之法律關係，縱認伊受執行法院委託保管系爭動產，伊之保管義務於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之時起，即當然解消，而原告於拍定後，自112年2月10日起至同年7月15日止，已數次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系爭動產，伊並無拒絕配合情形，詎原告迄今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堆置在系爭大樓各樓層，經伊於112年7月6日發函催告原告取回無果，伊自不負返還義務。此外，原告屢稱迄未受系爭動產點交云云，倘經審理屬實，原告即尚未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遑論基於所有權人地位，請求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系爭執行事件拍賣執行債務人慶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觀光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稱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）所有之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由被告於110年9月14日得標買受前開不動產，並於同年月30日繳足全部價金，經本院於110年10月8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被告，被告自領得該證書之日起，即取得系爭大樓暨基地所有權。被告嗣於110年10月20日具狀聲請法院點交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經本院於110年12月27日解除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之占有，將系爭大樓暨基地點交予被告，被告則當場表示「不換鎖，有請保全，會負保管責任」等語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㈤第621頁執行筆錄），本院另於111年1月18日在被告導引下確認、增補系爭大樓遺留物品清單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及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（即系爭動產），並通知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於111年4月26日以前取回遺留物，逾期未取回即逕行拍賣遺留物程序，惟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屆期仍未取回遺留物，本院隨即於111年4月27日、112年1月13日、112年1月18日、112年2月2日、112年2月6日在系爭大樓1樓進行系爭動產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拍賣程序，均無人應買，俟112年2月9日進行第六次拍賣程序，始由原告以最高價格91,000元拍定買受系爭動產，並於同日繳納價金完畢等情，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證核閱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、聲請點交不動產書狀、110年10月27日執行筆錄、111年1月18日履勘筆錄、111年3月31日函、114年4月27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3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8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2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6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9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價金收據無訛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㈣第515頁，卷㈤第29、619至627頁，卷㈥第69至103頁，卷㈦第127、177頁，卷㈩第483頁，卷第15、17、19、213、217頁），兩造亦不爭執其於112年2月9日當場約定原告得於拍定後3週內（即自112年2月9日起至113年3月2日止）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（見本院卷第202至203頁），可見原告拍定買受系爭動產之同時，已經本院執行處當場以現實交付之方法，將系爭動產點交予原告，由原告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並經兩造合意原告得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上情復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認原告已經點交而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。
　㈡又原告主張伊於拍定後，僅進入系爭大樓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尚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迄未取回（見本院卷第586頁），被告則抗辯經清點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，目前僅有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（見本院卷第173至189頁）。經查：
　⒈原告主張系爭動產仍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遺留在系爭大樓內，其中除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外，其餘物品則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容難採信。
　⒉又原告就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部分，以附表「備註」欄標註否認被告保管之物與法拍物之同一性，並主張有數量不足情形者，固據提出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、照片截圖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49至273頁），惟本院審酌前開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，性質上係商品廣告，自與拍賣物之實況有別；前開照片截圖則未據原告載明出處，亦難認與拍賣物實況一致，而系爭動產拍賣明細係由本院執行處人員於111年1月18日會同被告清點製作完成，有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履勘筆錄為憑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㈥第69至103頁），足見被告曾經派員逐一清點系爭動產，其就系爭動產品項、保存狀態、數量當較原告更為明瞭。再佐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系爭大樓地下室遺留物現況照片顯示，被告於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已將大部分物品移至系爭大樓地下室存放，部分辦公傢俱並經拆解後存放在地下1、2樓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㈩第413頁）等情，足見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已有部分物品被移往「備註」欄所載被告自承保管場所內保管，而有異於拍賣公告所載原放置、陳設處，上情於原告參與系爭動產第六次拍賣程序時已經存在，且經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察看系爭動產品項、數量無誤後，始投標應買等一切情形，堪認被告陳報目前保管物品狀態、場所、數量如附表A欄所示合乎真實，係屬可採。原告猶執前詞否認被告保管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、數量與其拍賣取得之物品、數量相符，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為不足採。
　⒊其次，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大樓會客登記簿記載，原告曾於112年2、3、4、5、6、7月進入系爭大樓搬運法拍物品之工作天數依序為10天、15天、16天、14天、6天、5天，合計66天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56、115至117頁），及證人林群育（即系爭大樓現場管理人）證稱：原告到辦公室向伊表示，其有法拍物品在系爭大樓地下1、2樓，會陸續來拿取，但因為法拍物品中混有部分垃圾，因此伊與原告協議先處理地下1樓部分，希望原告能在112年6月30日以前將地下1樓之法拍物品及垃圾完成分類，並將法拍物品取走；地下2樓部分，伊則希望原告能循前開方式，將法拍物品取走後，幫伊把垃圾集中在樓面一隅，而原告於112年6、7月間均有進到系爭大樓來處理地下1、2樓的法拍物品，但原告在接到被告發函要求須於112年8月將地下2樓的法拍物品清空，否則要向原告收租金之後，原告自112年8月起就沒有前來處理，而迭以與清單不符、未點交、無法再搬等理由加以爭執。至於放在6、7樓的書桌、玻璃桌原告是分兩次來拿，放在6、7樓的法拍物都是大型傢俱，原告未取走部分，公司都將之拆解後移置到地下2樓，並在地下2樓設置鐵捲門將遺留的法拍物隔開封閉起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3至455頁），可知原告實際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物品之天數長達66天，衡情原告倘偕同充足人力前往整理、搬運，其得取回之物品數量當遠高於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原告猶執前詞置辯，核與前開事實及日常生活經驗法則不符，容難採信。
　㈢從而，原告經系爭執行事件之遺留物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，目前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在系爭大樓內未取回，應堪認定。
四、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。但查：
　㈠兩造均不爭執雙方於拍定日約定原告應自拍定之日起3週內前往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已如前述，依其約定意旨係屬往取之債，亦即被告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之義務，而非負有將系爭動產提交原告之義務。原告主張被告負有將遺留物與垃圾、廢棄物分離後，將伊拍定取得之物提交予伊受領之義務云云，核與前開約定性質不合，為不足採。
　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拒絕伊取回系爭動產，並無權占有系爭動產云云，固提出112年9月12日催告函為憑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惟觀諸前開函文意旨，係在限期催告被告於112年10月15日以前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，給付原告代為整理、清運垃圾、廢棄物之相關費用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然而被告並不負提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該催告函片面增加非屬被告之義務，自不生催告效力。再參諸被告前於112年7月6日致函原告，要求原告儘速將留置在系爭大樓內之法拍物全數取回，否則要向原告收取場地清潔費、使用費，逾期則視為原告放棄權利，並同意被告逕依廢棄物處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1頁），可知被告並無將系爭動產占為己有之主觀意思，只不過兩造因原告取回系爭動產衍生整理、清運圾垃及廢棄物之勞費爭議，始終未能尋得適當解決方法，致生原告遲延取回系爭動產之結果，且該結果之產生係可歸責於原告，而有受領遲延情事，被告在原告受領遲延期間，雖仍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附表A欄所示物品之義務，惟前開情形自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稱「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」有別，原告猶執此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，係屬無據。
　㈢原告另主張被告為執行法院保管系爭動產，即負有將系爭動產交付拍定人之義務云云。但查，本院執行處於被告拍定取得系爭大樓暨基地後，在辦理不動產點交之同時，由本院執行處本於職權命令將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（即系爭動產）交由被告保管，已如前述，該寄託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命交付保管之執行法院與保管人之間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參照），而非存在於兩造之間，原告亦無從本於寄託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方法均不影響判斷結果，不再贅述。　　
七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賴文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 許弘杰 
附表
		編 號

		物品名稱

		拍定
數量

		單位



		被告自承
保管數量
(A欄)

		原告自承
拿取數量
(B欄)

		原告請求
交付數量
(C欄)

		拍賣物品
原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椅子

		57

		個

		57

		0

		5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2

		沙發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

		會議桌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4

		桌子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5

		桌面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6

		展示架

		8

		個

		8

		0

		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7

		木雕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8

		推車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9

		帆布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10

		高架地板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11

		木作櫃台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2

		造船零件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3

		電熱水器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4

		畫

		1

		幅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5

		琴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6

		推車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



		17

		汽油噴藥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8

		收音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9

		花盆

		1

		批

		5個+1批

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20

		燈管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21

		水管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22

		風管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23

		防火棉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4

		鐵材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25

		高爾夫球具

		8

		套

		0

		0

		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6

		OA設備（
含隔板、桌面）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7

		帳冊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8

		層架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29

		小畫框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0

		吸塵器

		1

		台

		2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1

		椅子

		17

		個

		20

		0

		1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2

		桌子

		11

		個

		10

		0

		1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33

		活動櫃

		21

		個

		6+3

		0

		1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、9樓。
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34

		燈具

		25

		個

		0

		0

		2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35

		飲水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36

		盆栽

		5

		個

		5個+1批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37

		垃圾桶

		4

		個

		4

		0

		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



		38

		旗子/竿

		8

		個

		1批

		0

		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39

		雜物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40

		絨布椅

		77

		個

		77

		0

		7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41

		椅子

		18

		個

		0

		0

		1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




		42

		層架

		4

		個

		0

		0

		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




		43

		電風扇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44

		畫

		3

		幅

		1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45

		機械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




		46

		椅子

		36

		個

		0

		0

		36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47

		辦公桌

		21

		個

		0

		0

		2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48

		圓桌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49

		隔屏

		68

		個

		0

		0

		6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0

		鐡櫃

		11

		個

		0

		0

		1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1

		機櫃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門扇）。



		52

		活動櫃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3

		電視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4

		冰箱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5

		蒸飯箱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6

		印表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57

		畫

		2

		幅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8

		箱子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9

		椅子

		28

		個

		0

		0

		2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0

		辧公桌

		28

		個

		0

		0

		2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1

		會議桌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62

		隔屏

		100

		個

		0

		0

		10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3

		鐵櫃

		13

		個

		0

		0

		1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4

		機櫃

		10

		個

		0

		0

		1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5

		活動櫃

		15

		個

		0

		0

		1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6

		微波爐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



		67

		印表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68

		畫

		5

		幅

		1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69

		飾品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70

		烘碗機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71

		資料櫃

		5

		個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72

		椅子

		16

		個

		0

		0

		16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3

		辧公桌

		13

		個

		0

		0

		1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4

		會議桌

		7

		個

		5

		0

		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75

		隔屏

		63

		個

		0

		0

		6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6

		鐵櫃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內部設備）



		77

		活動櫃

		12

		個

		0

		0

		1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8

		書架

		9

		個

		2

		0

		9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79

		椅子

		20

		個

		0

		0

		2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0

		辦公桌

		56

		個

		0

		12

		4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1

		會議桌

		3

		個

		0

		1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2

		隔屏

		188

		個

		0

		0

		18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3

		鐵櫃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4

		機櫃

		5

		個

		1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85

		活動櫃

		10

		個

		0

		0

		1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6

		資料櫃

		14

		個

		5

		0

		1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87

		白板架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88

		飲水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9

		印表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90

		椅子

		5

		個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1

		辦公桌

		52

		個

		0

		1

		5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2

		會議桌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93

		桌子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4

		隔屏

		186

		個

		3

		0

		186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95

		機櫃

		41

		個

		2

		0

		4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①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。



		96

		活動櫃

		29

		個

		0

		0

		29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7

		資料櫃

		7

		個

		1

		0

		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98

		電腦

		3

		台

		0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9

		筆電

		5

		台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0

		印表機

		5

		台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1

		影印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2

		投影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3

		木製圓桌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04

		椅子

		7

		個

		7

		0

		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5

		沙發

		1

		個

		3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06

		桌子

		3

		個

		3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7

		機櫃

		3

		個

		0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8

		檯燈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9

		飲水機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110

		電風扇

		2

		台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



		111

		冰箱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2

		乾衣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3

		單人床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4

		鍋爐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5

		磁盤碗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6

		抽油煙機(T型）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7

		電磁爐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8

		沙發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19

		電視檀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0

		工作架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



		121

		放衣架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2

		鍋爐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3

		抽油煙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4

		電磁爐

		2

		台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5

		廚房系統主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6

		烤箱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127

		碟型衞星

		1

		組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頂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數量（1組含主機設備1大1小）不符。







 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雄簡字第828號

原      告  李佳航  

被      告  漢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廖乾宏  

訴訟代理人  黃敏哲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拍賣物事件，於民國114年9月25日辯論終

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6644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

    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於民國112年2月9日拍賣由被告以其所有

    ，門牌號碼為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高雄新創大樓（下稱系

    爭大樓）保管，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、「拍定數量」欄所

    示動產（應為127宗，拍賣公告誤繕為128宗，下稱系爭動產

    ），伊於同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91,000元拍定取得系爭動產

    ，並經本院點交系爭動產予伊，伊乃系爭動產之所有權人。

    又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拍定之同時，已當場諭知伊得於拍定後

    3週內進入系爭大樓運離系爭動產，詎被告於伊取回如附表B

    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辦公桌、會議桌、辦公桌各12個、1

    個、1個後，竟拒絕配合辦理相關作業，經伊於112年7月21

    日、112年9月12日發函限期催告被告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

    品，均無結果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本件

    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

    告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動產於112年2月9日原告拍定並繳足價金時

    ，即經執行法院現實交付由原告占有，伊自斯時起，已不具

    系爭動產占有人之地位，自不負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

    。又兩造就系爭動產不存在寄託之法律關係，縱認伊受執行

    法院委託保管系爭動產，伊之保管義務於原告拍定取得系爭

    動產所有權之時起，即當然解消，而原告於拍定後，自112

    年2月10日起至同年7月15日止，已數次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系

    爭動產，伊並無拒絕配合情形，詎原告迄今仍遺留如附表A

    欄所示物品堆置在系爭大樓各樓層，經伊於112年7月6日發

    函催告原告取回無果，伊自不負返還義務。此外，原告屢稱

    迄未受系爭動產點交云云，倘經審理屬實，原告即尚未取得

    系爭動產所有權，遑論基於所有權人地位，請求返還如附表

    C欄所示物品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

    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系爭執行事件拍賣執行債務人慶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

    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觀光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（

    以下合稱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）所有之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由

    被告於110年9月14日得標買受前開不動產，並於同年月30日

    繳足全部價金，經本院於110年10月8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

    證書予被告，被告自領得該證書之日起，即取得系爭大樓暨

    基地所有權。被告嗣於110年10月20日具狀聲請法院點交系

    爭大樓暨基地，經本院於110年12月27日解除慶富造船等3家

    公司之占有，將系爭大樓暨基地點交予被告，被告則當場表

    示「不換鎖，有請保全，會負保管責任」等語（見系爭執行

    事件卷㈤第621頁執行筆錄），本院另於111年1月18日在被告

    導引下確認、增補系爭大樓遺留物品清單如附表「物品名稱

    」欄及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（即系爭動產），並通知慶富造

    船等3家公司於111年4月26日以前取回遺留物，逾期未取回

    即逕行拍賣遺留物程序，惟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屆期仍未取

    回遺留物，本院隨即於111年4月27日、112年1月13日、112

    年1月18日、112年2月2日、112年2月6日在系爭大樓1樓進行

    系爭動產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拍賣程

    序，均無人應買，俟112年2月9日進行第六次拍賣程序，始

    由原告以最高價格91,000元拍定買受系爭動產，並於同日繳

    納價金完畢等情，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證核閱

    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、聲請點交不動產書狀、110年10月27

    日執行筆錄、111年1月18日履勘筆錄、111年3月31日函、11

    4年4月27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3日拍賣遺留物筆錄

    、112年1月18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2日拍賣遺留物

    筆錄、112年2月6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9日拍賣遺留

    物筆錄、價金收據無訛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㈣第515頁，卷㈤

    第29、619至627頁，卷㈥第69至103頁，卷㈦第127、177頁，

    卷㈩第483頁，卷第15、17、19、213、217頁），兩造亦不

    爭執其於112年2月9日當場約定原告得於拍定後3週內（即自

    112年2月9日起至113年3月2日止）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

    產（見本院卷第202至203頁），可見原告拍定買受系爭動產

    之同時，已經本院執行處當場以現實交付之方法，將系爭動

    產點交予原告，由原告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並經兩造合意

    原告得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上情復為被告所不爭執

    ，堪認原告已經點交而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。

　㈡又原告主張伊於拍定後，僅進入系爭大樓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

    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尚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迄未取回（

    見本院卷第586頁），被告則抗辯經清點系爭大樓內之遺留

    物，目前僅有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（見本院卷第173至18

    9頁）。經查：

　⒈原告主張系爭動產仍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遺留在系爭大樓內

    ，其中除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外，其餘物品則

    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容難採信。

　⒉又原告就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部分，以附表「備

    註」欄標註否認被告保管之物與法拍物之同一性，並主張有

    數量不足情形者，固據提出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、照片截

    圖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49至273頁），惟本院審酌前開優美辦

    公隔屏型錄節本，性質上係商品廣告，自與拍賣物之實況有

    別；前開照片截圖則未據原告載明出處，亦難認與拍賣物實

    況一致，而系爭動產拍賣明細係由本院執行處人員於111年1

    月18日會同被告清點製作完成，有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履勘筆

    錄為憑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㈥第69至103頁），足見被告曾經

    派員逐一清點系爭動產，其就系爭動產品項、保存狀態、數

    量當較原告更為明瞭。再佐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系爭大樓地

    下室遺留物現況照片顯示，被告於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

    程序以前，已將大部分物品移至系爭大樓地下室存放，部分

    辦公傢俱並經拆解後存放在地下1、2樓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

    ㈩第413頁）等情，足見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

    已有部分物品被移往「備註」欄所載被告自承保管場所內保

    管，而有異於拍賣公告所載原放置、陳設處，上情於原告參

    與系爭動產第六次拍賣程序時已經存在，且經原告進入系爭

    大樓察看系爭動產品項、數量無誤後，始投標應買等一切情

    形，堪認被告陳報目前保管物品狀態、場所、數量如附表A

    欄所示合乎真實，係屬可採。原告猶執前詞否認被告保管如

    附表A欄所示物品、數量與其拍賣取得之物品、數量相符，

    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為不足採。

　⒊其次，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大樓會客登記簿記載，原告曾於112

    年2、3、4、5、6、7月進入系爭大樓搬運法拍物品之工作天

    數依序為10天、15天、16天、14天、6天、5天，合計66天（

    見本院卷第129至156、115至117頁），及證人林群育（即系

    爭大樓現場管理人）證稱：原告到辦公室向伊表示，其有法

    拍物品在系爭大樓地下1、2樓，會陸續來拿取，但因為法拍

    物品中混有部分垃圾，因此伊與原告協議先處理地下1樓部

    分，希望原告能在112年6月30日以前將地下1樓之法拍物品

    及垃圾完成分類，並將法拍物品取走；地下2樓部分，伊則

    希望原告能循前開方式，將法拍物品取走後，幫伊把垃圾集

    中在樓面一隅，而原告於112年6、7月間均有進到系爭大樓

    來處理地下1、2樓的法拍物品，但原告在接到被告發函要求

    須於112年8月將地下2樓的法拍物品清空，否則要向原告收

    租金之後，原告自112年8月起就沒有前來處理，而迭以與清

    單不符、未點交、無法再搬等理由加以爭執。至於放在6、7

    樓的書桌、玻璃桌原告是分兩次來拿，放在6、7樓的法拍物

    都是大型傢俱，原告未取走部分，公司都將之拆解後移置到

    地下2樓，並在地下2樓設置鐵捲門將遺留的法拍物隔開封閉

    起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3至455頁），可知原告實際進入系

    爭大樓搬運物品之天數長達66天，衡情原告倘偕同充足人力

    前往整理、搬運，其得取回之物品數量當遠高於附表B欄編

    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原告猶執前詞置辯，核與前開事實

    及日常生活經驗法則不符，容難採信。

　㈢從而，原告經系爭執行事件之遺留物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

    爭動產之所有權，目前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在系爭大

    樓內未取回，應堪認定。

四、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民

   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。但查：

　㈠兩造均不爭執雙方於拍定日約定原告應自拍定之日起3週內前

    往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已如前述，依其約定意旨係屬往

    取之債，亦即被告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

    之義務，而非負有將系爭動產提交原告之義務。原告主張被

    告負有將遺留物與垃圾、廢棄物分離後，將伊拍定取得之物

    提交予伊受領之義務云云，核與前開約定性質不合，為不足

    採。

　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拒絕伊取回系爭動產，並無權占有系爭動產

    云云，固提出112年9月12日催告函為憑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

    ，惟觀諸前開函文意旨，係在限期催告被告於112年10月15

    日以前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，給付原告代為整理、清運垃圾

    、廢棄物之相關費用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然而被告並

    不負提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該催告函片面

    增加非屬被告之義務，自不生催告效力。再參諸被告前於11

    2年7月6日致函原告，要求原告儘速將留置在系爭大樓內之

    法拍物全數取回，否則要向原告收取場地清潔費、使用費，

    逾期則視為原告放棄權利，並同意被告逕依廢棄物處理等語

    （見本院卷第51頁），可知被告並無將系爭動產占為己有之

    主觀意思，只不過兩造因原告取回系爭動產衍生整理、清運

    圾垃及廢棄物之勞費爭議，始終未能尋得適當解決方法，致

    生原告遲延取回系爭動產之結果，且該結果之產生係可歸責

    於原告，而有受領遲延情事，被告在原告受領遲延期間，雖

    仍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附表A欄所示物品之義務

    ，惟前開情形自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稱「無權占有或

    侵奪其所有物」有別，原告猶執此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，

    係屬無據。

　㈢原告另主張被告為執行法院保管系爭動產，即負有將系爭動

    產交付拍定人之義務云云。但查，本院執行處於被告拍定取

    得系爭大樓暨基地後，在辦理不動產點交之同時，由本院執

    行處本於職權命令將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（即系爭動產）交

    由被告保管，已如前述，該寄託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命交付

    保管之執行法院與保管人之間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

    29號判決參照），而非存在於兩造之間，原告亦無從本於寄

    託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將

    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方法均不影響判斷

    結果，不再贅述。　　

七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

    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賴文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 許弘杰 

附表

編 號 物品名稱 拍定 數量 單位  被告自承 保管數量 (A欄) 原告自承 拿取數量 (B欄) 原告請求 交付數量 (C欄) 拍賣物品 原所在地 備註 1 椅子 57 個 57 0 5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2 沙發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 會議桌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4 桌子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5 桌面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6 展示架 8 個 8 0 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7 木雕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8 推車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9 帆布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10 高架地板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11 木作櫃台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2 造船零件 1 批 1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3 電熱水器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4 畫 1 幅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5 琴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6 推車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 17 汽油噴藥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8 收音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9 花盆 1 批 5個+1批 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20 燈管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21 水管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22 風管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23 防火棉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4 鐵材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25 高爾夫球具 8 套 0 0 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6 OA設備（ 含隔板、桌面）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7 帳冊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8 層架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29 小畫框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0 吸塵器 1 台 2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1 椅子 17 個 20 0 1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2 桌子 11 個 10 0 1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33 活動櫃 21 個 6+3 0 1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、9樓。 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34 燈具 25 個 0 0 2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35 飲水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36 盆栽 5 個 5個+1批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37 垃圾桶 4 個 4 0 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 38 旗子/竿 8 個 1批 0 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39 雜物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40 絨布椅 77 個 77 0 7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41 椅子 18 個 0 0 1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 42 層架 4 個 0 0 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 43 電風扇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44 畫 3 幅 1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45 機械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 46 椅子 36 個 0 0 36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47 辦公桌 21 個 0 0 2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48 圓桌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49 隔屏 68 個 0 0 6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0 鐡櫃 11 個 0 0 1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1 機櫃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門扇）。 52 活動櫃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3 電視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4 冰箱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5 蒸飯箱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6 印表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57 畫 2 幅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8 箱子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9 椅子 28 個 0 0 2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0 辧公桌 28 個 0 0 2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1 會議桌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62 隔屏 100 個 0 0 10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3 鐵櫃 13 個 0 0 1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4 機櫃 10 個 0 0 1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5 活動櫃 15 個 0 0 1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6 微波爐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 67 印表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68 畫 5 幅 1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69 飾品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70 烘碗機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71 資料櫃 5 個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72 椅子 16 個 0 0 16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3 辧公桌 13 個 0 0 1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4 會議桌 7 個 5 0 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75 隔屏 63 個 0 0 6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6 鐵櫃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內部設備） 77 活動櫃 12 個 0 0 1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8 書架 9 個 2 0 9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79 椅子 20 個 0 0 2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0 辦公桌 56 個 0 12 4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1 會議桌 3 個 0 1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2 隔屏 188 個 0 0 18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3 鐵櫃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4 機櫃 5 個 1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85 活動櫃 10 個 0 0 1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6 資料櫃 14 個 5 0 1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87 白板架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88 飲水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9 印表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90 椅子 5 個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1 辦公桌 52 個 0 1 5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2 會議桌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93 桌子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4 隔屏 186 個 3 0 186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95 機櫃 41 個 2 0 4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①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。 96 活動櫃 29 個 0 0 29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7 資料櫃 7 個 1 0 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98 電腦 3 台 0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9 筆電 5 台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0 印表機 5 台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1 影印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2 投影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3 木製圓桌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04 椅子 7 個 7 0 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5 沙發 1 個 3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06 桌子 3 個 3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7 機櫃 3 個 0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8 檯燈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9 飲水機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110 電風扇 2 台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 111 冰箱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2 乾衣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3 單人床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4 鍋爐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5 磁盤碗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6 抽油煙機(T型）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7 電磁爐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8 沙發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19 電視檀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0 工作架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 121 放衣架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2 鍋爐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3 抽油煙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4 電磁爐 2 台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5 廚房系統主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6 烤箱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127 碟型衞星 1 組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頂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數量（1組含主機設備1大1小）不符。 

 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雄簡字第828號
原      告  李佳航  
被      告  漢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廖乾宏  
訴訟代理人  黃敏哲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拍賣物事件，於民國114年9月25日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6644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於民國112年2月9日拍賣由被告以其所有，門牌號碼為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高雄新創大樓（下稱系爭大樓）保管，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、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動產（應為127宗，拍賣公告誤繕為128宗，下稱系爭動產），伊於同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91,000元拍定取得系爭動產，並經本院點交系爭動產予伊，伊乃系爭動產之所有權人。又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拍定之同時，已當場諭知伊得於拍定後3週內進入系爭大樓運離系爭動產，詎被告於伊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辦公桌、會議桌、辦公桌各12個、1個、1個後，竟拒絕配合辦理相關作業，經伊於112年7月21日、112年9月12日發函限期催告被告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，均無結果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動產於112年2月9日原告拍定並繳足價金時，即經執行法院現實交付由原告占有，伊自斯時起，已不具系爭動產占有人之地位，自不負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。又兩造就系爭動產不存在寄託之法律關係，縱認伊受執行法院委託保管系爭動產，伊之保管義務於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之時起，即當然解消，而原告於拍定後，自112年2月10日起至同年7月15日止，已數次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系爭動產，伊並無拒絕配合情形，詎原告迄今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堆置在系爭大樓各樓層，經伊於112年7月6日發函催告原告取回無果，伊自不負返還義務。此外，原告屢稱迄未受系爭動產點交云云，倘經審理屬實，原告即尚未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遑論基於所有權人地位，請求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系爭執行事件拍賣執行債務人慶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觀光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稱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）所有之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由被告於110年9月14日得標買受前開不動產，並於同年月30日繳足全部價金，經本院於110年10月8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被告，被告自領得該證書之日起，即取得系爭大樓暨基地所有權。被告嗣於110年10月20日具狀聲請法院點交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經本院於110年12月27日解除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之占有，將系爭大樓暨基地點交予被告，被告則當場表示「不換鎖，有請保全，會負保管責任」等語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㈤第621頁執行筆錄），本院另於111年1月18日在被告導引下確認、增補系爭大樓遺留物品清單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及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（即系爭動產），並通知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於111年4月26日以前取回遺留物，逾期未取回即逕行拍賣遺留物程序，惟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屆期仍未取回遺留物，本院隨即於111年4月27日、112年1月13日、112年1月18日、112年2月2日、112年2月6日在系爭大樓1樓進行系爭動產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拍賣程序，均無人應買，俟112年2月9日進行第六次拍賣程序，始由原告以最高價格91,000元拍定買受系爭動產，並於同日繳納價金完畢等情，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證核閱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、聲請點交不動產書狀、110年10月27日執行筆錄、111年1月18日履勘筆錄、111年3月31日函、114年4月27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3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8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2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6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9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價金收據無訛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㈣第515頁，卷㈤第29、619至627頁，卷㈥第69至103頁，卷㈦第127、177頁，卷㈩第483頁，卷第15、17、19、213、217頁），兩造亦不爭執其於112年2月9日當場約定原告得於拍定後3週內（即自112年2月9日起至113年3月2日止）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（見本院卷第202至203頁），可見原告拍定買受系爭動產之同時，已經本院執行處當場以現實交付之方法，將系爭動產點交予原告，由原告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並經兩造合意原告得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上情復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認原告已經點交而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。
　㈡又原告主張伊於拍定後，僅進入系爭大樓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尚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迄未取回（見本院卷第586頁），被告則抗辯經清點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，目前僅有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（見本院卷第173至189頁）。經查：
　⒈原告主張系爭動產仍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遺留在系爭大樓內，其中除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外，其餘物品則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容難採信。
　⒉又原告就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部分，以附表「備註」欄標註否認被告保管之物與法拍物之同一性，並主張有數量不足情形者，固據提出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、照片截圖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49至273頁），惟本院審酌前開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，性質上係商品廣告，自與拍賣物之實況有別；前開照片截圖則未據原告載明出處，亦難認與拍賣物實況一致，而系爭動產拍賣明細係由本院執行處人員於111年1月18日會同被告清點製作完成，有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履勘筆錄為憑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㈥第69至103頁），足見被告曾經派員逐一清點系爭動產，其就系爭動產品項、保存狀態、數量當較原告更為明瞭。再佐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系爭大樓地下室遺留物現況照片顯示，被告於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已將大部分物品移至系爭大樓地下室存放，部分辦公傢俱並經拆解後存放在地下1、2樓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㈩第413頁）等情，足見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已有部分物品被移往「備註」欄所載被告自承保管場所內保管，而有異於拍賣公告所載原放置、陳設處，上情於原告參與系爭動產第六次拍賣程序時已經存在，且經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察看系爭動產品項、數量無誤後，始投標應買等一切情形，堪認被告陳報目前保管物品狀態、場所、數量如附表A欄所示合乎真實，係屬可採。原告猶執前詞否認被告保管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、數量與其拍賣取得之物品、數量相符，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為不足採。
　⒊其次，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大樓會客登記簿記載，原告曾於112年2、3、4、5、6、7月進入系爭大樓搬運法拍物品之工作天數依序為10天、15天、16天、14天、6天、5天，合計66天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56、115至117頁），及證人林群育（即系爭大樓現場管理人）證稱：原告到辦公室向伊表示，其有法拍物品在系爭大樓地下1、2樓，會陸續來拿取，但因為法拍物品中混有部分垃圾，因此伊與原告協議先處理地下1樓部分，希望原告能在112年6月30日以前將地下1樓之法拍物品及垃圾完成分類，並將法拍物品取走；地下2樓部分，伊則希望原告能循前開方式，將法拍物品取走後，幫伊把垃圾集中在樓面一隅，而原告於112年6、7月間均有進到系爭大樓來處理地下1、2樓的法拍物品，但原告在接到被告發函要求須於112年8月將地下2樓的法拍物品清空，否則要向原告收租金之後，原告自112年8月起就沒有前來處理，而迭以與清單不符、未點交、無法再搬等理由加以爭執。至於放在6、7樓的書桌、玻璃桌原告是分兩次來拿，放在6、7樓的法拍物都是大型傢俱，原告未取走部分，公司都將之拆解後移置到地下2樓，並在地下2樓設置鐵捲門將遺留的法拍物隔開封閉起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3至455頁），可知原告實際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物品之天數長達66天，衡情原告倘偕同充足人力前往整理、搬運，其得取回之物品數量當遠高於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原告猶執前詞置辯，核與前開事實及日常生活經驗法則不符，容難採信。
　㈢從而，原告經系爭執行事件之遺留物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，目前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在系爭大樓內未取回，應堪認定。
四、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。但查：
　㈠兩造均不爭執雙方於拍定日約定原告應自拍定之日起3週內前往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已如前述，依其約定意旨係屬往取之債，亦即被告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之義務，而非負有將系爭動產提交原告之義務。原告主張被告負有將遺留物與垃圾、廢棄物分離後，將伊拍定取得之物提交予伊受領之義務云云，核與前開約定性質不合，為不足採。
　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拒絕伊取回系爭動產，並無權占有系爭動產云云，固提出112年9月12日催告函為憑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惟觀諸前開函文意旨，係在限期催告被告於112年10月15日以前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，給付原告代為整理、清運垃圾、廢棄物之相關費用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然而被告並不負提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該催告函片面增加非屬被告之義務，自不生催告效力。再參諸被告前於112年7月6日致函原告，要求原告儘速將留置在系爭大樓內之法拍物全數取回，否則要向原告收取場地清潔費、使用費，逾期則視為原告放棄權利，並同意被告逕依廢棄物處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1頁），可知被告並無將系爭動產占為己有之主觀意思，只不過兩造因原告取回系爭動產衍生整理、清運圾垃及廢棄物之勞費爭議，始終未能尋得適當解決方法，致生原告遲延取回系爭動產之結果，且該結果之產生係可歸責於原告，而有受領遲延情事，被告在原告受領遲延期間，雖仍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附表A欄所示物品之義務，惟前開情形自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稱「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」有別，原告猶執此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，係屬無據。
　㈢原告另主張被告為執行法院保管系爭動產，即負有將系爭動產交付拍定人之義務云云。但查，本院執行處於被告拍定取得系爭大樓暨基地後，在辦理不動產點交之同時，由本院執行處本於職權命令將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（即系爭動產）交由被告保管，已如前述，該寄託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命交付保管之執行法院與保管人之間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參照），而非存在於兩造之間，原告亦無從本於寄託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方法均不影響判斷結果，不再贅述。　　
七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賴文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 許弘杰 
附表
		編 號

		物品名稱

		拍定
數量

		單位



		被告自承
保管數量
(A欄)

		原告自承
拿取數量
(B欄)

		原告請求
交付數量
(C欄)

		拍賣物品
原所在地

		備註



		1

		椅子

		57

		個

		57

		0

		5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2

		沙發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

		會議桌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4

		桌子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5

		桌面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6

		展示架

		8

		個

		8

		0

		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7

		木雕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8

		推車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9

		帆布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10

		高架地板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




		11

		木作櫃台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2

		造船零件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3

		電熱水器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4

		畫

		1

		幅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5

		琴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6

		推車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



		17

		汽油噴藥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8

		收音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19

		花盆

		1

		批

		5個+1批

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20

		燈管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21

		水管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22

		風管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23

		防火棉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4

		鐵材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25

		高爾夫球具

		8

		套

		0

		0

		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6

		OA設備（
含隔板、桌面）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7

		帳冊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




		28

		層架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29

		小畫框

		1

		批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0

		吸塵器

		1

		台

		2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1

		椅子

		17

		個

		20

		0

		1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32

		桌子

		11

		個

		10

		0

		1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33

		活動櫃

		21

		個

		6+3

		0

		1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、9樓。
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34

		燈具

		25

		個

		0

		0

		2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35

		飲水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36

		盆栽

		5

		個

		5個+1批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37

		垃圾桶

		4

		個

		4

		0

		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



		38

		旗子/竿

		8

		個

		1批

		0

		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39

		雜物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40

		絨布椅

		77

		個

		77

		0

		7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

		




		41

		椅子

		18

		個

		0

		0

		1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




		42

		層架

		4

		個

		0

		0

		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




		43

		電風扇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44

		畫

		3

		幅

		1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45

		機械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

		




		46

		椅子

		36

		個

		0

		0

		36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47

		辦公桌

		21

		個

		0

		0

		2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48

		圓桌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49

		隔屏

		68

		個

		0

		0

		6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0

		鐡櫃

		11

		個

		0

		0

		1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1

		機櫃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門扇）。



		52

		活動櫃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3

		電視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4

		冰箱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5

		蒸飯箱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6

		印表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57

		畫

		2

		幅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8

		箱子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

		




		59

		椅子

		28

		個

		0

		0

		2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0

		辧公桌

		28

		個

		0

		0

		2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1

		會議桌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62

		隔屏

		100

		個

		0

		0

		10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3

		鐵櫃

		13

		個

		0

		0

		1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4

		機櫃

		10

		個

		0

		0

		1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5

		活動櫃

		15

		個

		0

		0

		1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66

		微波爐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



		67

		印表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68

		畫

		5

		幅

		1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69

		飾品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70

		烘碗機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71

		資料櫃

		5

		個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

		




		72

		椅子

		16

		個

		0

		0

		16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3

		辧公桌

		13

		個

		0

		0

		1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4

		會議桌

		7

		個

		5

		0

		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75

		隔屏

		63

		個

		0

		0

		6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6

		鐵櫃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內部設備）



		77

		活動櫃

		12

		個

		0

		0

		1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




		78

		書架

		9

		個

		2

		0

		9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79

		椅子

		20

		個

		0

		0

		2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0

		辦公桌

		56

		個

		0

		12

		4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1

		會議桌

		3

		個

		0

		1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2

		隔屏

		188

		個

		0

		0

		188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3

		鐵櫃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4

		機櫃

		5

		個

		1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85

		活動櫃

		10

		個

		0

		0

		10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6

		資料櫃

		14

		個

		5

		0

		14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87

		白板架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88

		飲水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




		89

		印表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90

		椅子

		5

		個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1

		辦公桌

		52

		個

		0

		1

		5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2

		會議桌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93

		桌子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4

		隔屏

		186

		個

		3

		0

		186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95

		機櫃

		41

		個

		2

		0

		4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①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。



		96

		活動櫃

		29

		個

		0

		0

		29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7

		資料櫃

		7

		個

		1

		0

		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



		98

		電腦

		3

		台

		0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99

		筆電

		5

		台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0

		印表機

		5

		台

		0

		0

		5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1

		影印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2

		投影機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




		103

		木製圓桌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04

		椅子

		7

		個

		7

		0

		7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5

		沙發

		1

		個

		3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



		106

		桌子

		3

		個

		3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7

		機櫃

		3

		個

		0

		0

		3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8

		檯燈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09

		飲水機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110

		電風扇

		2

		台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



		111

		冰箱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2

		乾衣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3

		單人床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4

		鍋爐

		2

		個

		2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5

		磁盤碗

		1

		批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6

		抽油煙機(T型）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7

		電磁爐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

		




		118

		沙發

		2

		個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19

		電視檀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0

		工作架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



		121

		放衣架

		1

		個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2

		鍋爐

		1

		個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3

		抽油煙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4

		電磁爐

		2

		台

		0

		0

		2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5

		廚房系統主機

		1

		台

		0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




		126

		烤箱

		1

		台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

		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
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



		127

		碟型衞星

		1

		組

		1

		0

		1

		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頂樓

		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數量（1組含主機設備1大1小）不符。







 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雄簡字第828號

原      告  李佳航  

被      告  漢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廖乾宏  

訴訟代理人  黃敏哲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拍賣物事件，於民國114年9月25日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66442號強制執行事件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於民國112年2月9日拍賣由被告以其所有，門牌號碼為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高雄新創大樓（下稱系爭大樓）保管，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、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動產（應為127宗，拍賣公告誤繕為128宗，下稱系爭動產），伊於同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91,000元拍定取得系爭動產，並經本院點交系爭動產予伊，伊乃系爭動產之所有權人。又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拍定之同時，已當場諭知伊得於拍定後3週內進入系爭大樓運離系爭動產，詎被告於伊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辦公桌、會議桌、辦公桌各12個、1個、1個後，竟拒絕配合辦理相關作業，經伊於112年7月21日、112年9月12日發函限期催告被告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，均無結果，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動產於112年2月9日原告拍定並繳足價金時，即經執行法院現實交付由原告占有，伊自斯時起，已不具系爭動產占有人之地位，自不負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。又兩造就系爭動產不存在寄託之法律關係，縱認伊受執行法院委託保管系爭動產，伊之保管義務於原告拍定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之時起，即當然解消，而原告於拍定後，自112年2月10日起至同年7月15日止，已數次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系爭動產，伊並無拒絕配合情形，詎原告迄今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堆置在系爭大樓各樓層，經伊於112年7月6日發函催告原告取回無果，伊自不負返還義務。此外，原告屢稱迄未受系爭動產點交云云，倘經審理屬實，原告即尚未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遑論基於所有權人地位，請求返還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系爭執行事件拍賣執行債務人慶富造船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偉日豐觀光科技發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稱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）所有之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由被告於110年9月14日得標買受前開不動產，並於同年月30日繳足全部價金，經本院於110年10月8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被告，被告自領得該證書之日起，即取得系爭大樓暨基地所有權。被告嗣於110年10月20日具狀聲請法院點交系爭大樓暨基地，經本院於110年12月27日解除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之占有，將系爭大樓暨基地點交予被告，被告則當場表示「不換鎖，有請保全，會負保管責任」等語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㈤第621頁執行筆錄），本院另於111年1月18日在被告導引下確認、增補系爭大樓遺留物品清單如附表「物品名稱」欄及「拍定數量」欄所示（即系爭動產），並通知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於111年4月26日以前取回遺留物，逾期未取回即逕行拍賣遺留物程序，惟慶富造船等3家公司屆期仍未取回遺留物，本院隨即於111年4月27日、112年1月13日、112年1月18日、112年2月2日、112年2月6日在系爭大樓1樓進行系爭動產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拍賣程序，均無人應買，俟112年2月9日進行第六次拍賣程序，始由原告以最高價格91,000元拍定買受系爭動產，並於同日繳納價金完畢等情，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證核閱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、聲請點交不動產書狀、110年10月27日執行筆錄、111年1月18日履勘筆錄、111年3月31日函、114年4月27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3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1月18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2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6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112年2月9日拍賣遺留物筆錄、價金收據無訛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㈣第515頁，卷㈤第29、619至627頁，卷㈥第69至103頁，卷㈦第127、177頁，卷㈩第483頁，卷第15、17、19、213、217頁），兩造亦不爭執其於112年2月9日當場約定原告得於拍定後3週內（即自112年2月9日起至113年3月2日止）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（見本院卷第202至203頁），可見原告拍定買受系爭動產之同時，已經本院執行處當場以現實交付之方法，將系爭動產點交予原告，由原告取得系爭動產所有權，並經兩造合意原告得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上情復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認原告已經點交而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。

　㈡又原告主張伊於拍定後，僅進入系爭大樓取回如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尚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迄未取回（見本院卷第586頁），被告則抗辯經清點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，目前僅有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（見本院卷第173至189頁）。經查：

　⒈原告主張系爭動產仍有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遺留在系爭大樓內，其中除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外，其餘物品則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容難採信。

　⒉又原告就被告自承有附表A欄所示物品存在部分，以附表「備註」欄標註否認被告保管之物與法拍物之同一性，並主張有數量不足情形者，固據提出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、照片截圖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49至273頁），惟本院審酌前開優美辦公隔屏型錄節本，性質上係商品廣告，自與拍賣物之實況有別；前開照片截圖則未據原告載明出處，亦難認與拍賣物實況一致，而系爭動產拍賣明細係由本院執行處人員於111年1月18日會同被告清點製作完成，有系爭執行事件卷附履勘筆錄為憑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㈥第69至103頁），足見被告曾經派員逐一清點系爭動產，其就系爭動產品項、保存狀態、數量當較原告更為明瞭。再佐以系爭執行事件卷附系爭大樓地下室遺留物現況照片顯示，被告於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已將大部分物品移至系爭大樓地下室存放，部分辦公傢俱並經拆解後存放在地下1、2樓（見系爭執行事件卷㈩第413頁）等情，足見系爭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程序以前，已有部分物品被移往「備註」欄所載被告自承保管場所內保管，而有異於拍賣公告所載原放置、陳設處，上情於原告參與系爭動產第六次拍賣程序時已經存在，且經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察看系爭動產品項、數量無誤後，始投標應買等一切情形，堪認被告陳報目前保管物品狀態、場所、數量如附表A欄所示合乎真實，係屬可採。原告猶執前詞否認被告保管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、數量與其拍賣取得之物品、數量相符，未據原告舉證以實其說，為不足採。

　⒊其次，由被告提出之系爭大樓會客登記簿記載，原告曾於112年2、3、4、5、6、7月進入系爭大樓搬運法拍物品之工作天數依序為10天、15天、16天、14天、6天、5天，合計66天（見本院卷第129至156、115至117頁），及證人林群育（即系爭大樓現場管理人）證稱：原告到辦公室向伊表示，其有法拍物品在系爭大樓地下1、2樓，會陸續來拿取，但因為法拍物品中混有部分垃圾，因此伊與原告協議先處理地下1樓部分，希望原告能在112年6月30日以前將地下1樓之法拍物品及垃圾完成分類，並將法拍物品取走；地下2樓部分，伊則希望原告能循前開方式，將法拍物品取走後，幫伊把垃圾集中在樓面一隅，而原告於112年6、7月間均有進到系爭大樓來處理地下1、2樓的法拍物品，但原告在接到被告發函要求須於112年8月將地下2樓的法拍物品清空，否則要向原告收租金之後，原告自112年8月起就沒有前來處理，而迭以與清單不符、未點交、無法再搬等理由加以爭執。至於放在6、7樓的書桌、玻璃桌原告是分兩次來拿，放在6、7樓的法拍物都是大型傢俱，原告未取走部分，公司都將之拆解後移置到地下2樓，並在地下2樓設置鐵捲門將遺留的法拍物隔開封閉起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3至455頁），可知原告實際進入系爭大樓搬運物品之天數長達66天，衡情原告倘偕同充足人力前往整理、搬運，其得取回之物品數量當遠高於附表B欄編號80、81、91所示物品，原告猶執前詞置辯，核與前開事實及日常生活經驗法則不符，容難採信。

　㈢從而，原告經系爭執行事件之遺留物拍賣程序，拍定取得系爭動產之所有權，目前仍遺留如附表A欄所示物品在系爭大樓內未取回，應堪認定。

四、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定。但查：

　㈠兩造均不爭執雙方於拍定日約定原告應自拍定之日起3週內前往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，已如前述，依其約定意旨係屬往取之債，亦即被告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系爭動產之義務，而非負有將系爭動產提交原告之義務。原告主張被告負有將遺留物與垃圾、廢棄物分離後，將伊拍定取得之物提交予伊受領之義務云云，核與前開約定性質不合，為不足採。

　㈡又原告主張被告拒絕伊取回系爭動產，並無權占有系爭動產云云，固提出112年9月12日催告函為憑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惟觀諸前開函文意旨，係在限期催告被告於112年10月15日以前點交系爭動產予原告，給付原告代為整理、清運垃圾、廢棄物之相關費用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5頁），然而被告並不負提交系爭動產予原告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該催告函片面增加非屬被告之義務，自不生催告效力。再參諸被告前於112年7月6日致函原告，要求原告儘速將留置在系爭大樓內之法拍物全數取回，否則要向原告收取場地清潔費、使用費，逾期則視為原告放棄權利，並同意被告逕依廢棄物處理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1頁），可知被告並無將系爭動產占為己有之主觀意思，只不過兩造因原告取回系爭動產衍生整理、清運圾垃及廢棄物之勞費爭議，始終未能尋得適當解決方法，致生原告遲延取回系爭動產之結果，且該結果之產生係可歸責於原告，而有受領遲延情事，被告在原告受領遲延期間，雖仍負有容任原告進入系爭大樓取回附表A欄所示物品之義務，惟前開情形自與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稱「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」有別，原告猶執此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，係屬無據。

　㈢原告另主張被告為執行法院保管系爭動產，即負有將系爭動產交付拍定人之義務云云。但查，本院執行處於被告拍定取得系爭大樓暨基地後，在辦理不動產點交之同時，由本院執行處本於職權命令將系爭大樓內之遺留物（即系爭動產）交由被告保管，已如前述，該寄託之法律關係僅存在於命交付保管之執行法院與保管人之間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129號判決參照），而非存在於兩造之間，原告亦無從本於寄託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動產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如附表C欄所示物品返還予原告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方法均不影響判斷結果，不再贅述。　　

七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高雄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賴文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 許弘杰 

附表

編 號 物品名稱 拍定 數量 單位  被告自承 保管數量 (A欄) 原告自承 拿取數量 (B欄) 原告請求 交付數量 (C欄) 拍賣物品 原所在地 備註 1 椅子 57 個 57 0 5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2 沙發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 會議桌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4 桌子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5 桌面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6 展示架 8 個 8 0 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7 木雕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8 推車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9 帆布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10 高架地板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 11 木作櫃台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2 造船零件 1 批 1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2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3 電熱水器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4 畫 1 幅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5 琴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6 推車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 17 汽油噴藥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8 收音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19 花盆 1 批 5個+1批 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20 燈管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21 水管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22 風管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23 防火棉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4 鐵材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25 高爾夫球具 8 套 0 0 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6 OA設備（ 含隔板、桌面）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7 帳冊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 28 層架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29 小畫框 1 批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0 吸塵器 1 台 2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B1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1 椅子 17 個 20 0 1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32 桌子 11 個 10 0 1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33 活動櫃 21 個 6+3 0 1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、9樓。 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34 燈具 25 個 0 0 2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35 飲水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36 盆栽 5 個 5個+1批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37 垃圾桶 4 個 4 0 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 38 旗子/竿 8 個 1批 0 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39 雜物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40 絨布椅 77 個 77 0 7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樓  41 椅子 18 個 0 0 1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 42 層架 4 個 0 0 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 43 電風扇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44 畫 3 幅 1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45 機械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2樓  46 椅子 36 個 0 0 36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47 辦公桌 21 個 0 0 2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48 圓桌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49 隔屏 68 個 0 0 6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0 鐡櫃 11 個 0 0 1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1 機櫃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1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門扇）。 52 活動櫃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3 電視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4 冰箱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5 蒸飯箱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6 印表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57 畫 2 幅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8 箱子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3樓  59 椅子 28 個 0 0 2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0 辧公桌 28 個 0 0 2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1 會議桌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62 隔屏 100 個 0 0 10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3 鐵櫃 13 個 0 0 1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4 機櫃 10 個 0 0 1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5 活動櫃 15 個 0 0 1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66 微波爐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9樓 67 印表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68 畫 5 幅 1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69 飾品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70 烘碗機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71 資料櫃 5 個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4樓  72 椅子 16 個 0 0 16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3 辧公桌 13 個 0 0 1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4 會議桌 7 個 5 0 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75 隔屏 63 個 0 0 6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6 鐵櫃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（缺機櫃內部設備） 77 活動櫃 12 個 0 0 1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 78 書架 9 個 2 0 9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5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79 椅子 20 個 0 0 2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0 辦公桌 56 個 0 12 4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1 會議桌 3 個 0 1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2 隔屏 188 個 0 0 188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3 鐵櫃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4 機櫃 5 個 1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85 活動櫃 10 個 0 0 10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6 資料櫃 14 個 5 0 14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87 白板架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88 飲水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 89 印表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6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90 椅子 5 個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1 辦公桌 52 個 0 1 5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2 會議桌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93 桌子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4 隔屏 186 個 3 0 186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95 機櫃 41 個 2 0 4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①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②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。 96 活動櫃 29 個 0 0 29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7 資料櫃 7 個 1 0 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數量不符 98 電腦 3 台 0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99 筆電 5 台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0 印表機 5 台 0 0 5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1 影印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2 投影機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 103 木製圓桌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7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04 椅子 7 個 7 0 7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5 沙發 1 個 3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 106 桌子 3 個 3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7 機櫃 3 個 0 0 3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8 檯燈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09 飲水機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110 電風扇 2 台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樓 111 冰箱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2 乾衣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3 單人床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4 鍋爐 2 個 2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5 磁盤碗 1 批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6 抽油煙機(T型）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7 電磁爐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9樓  118 沙發 2 個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19 電視檀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0 工作架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1、2樓 121 放衣架 1 個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2 鍋爐 1 個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3 抽油煙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4 電磁爐 2 台 0 0 2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5 廚房系統主機 1 台 0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 126 烤箱 1 台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10樓 ①被告自承左列物品保管處為地下2樓。 ②原告否認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同一。 127 碟型衞星 1 組 1 0 1 高雄市○鎮區○○○路0號頂樓 原告主張被告保管物與法拍物數量（1組含主機設備1大1小）不符。 

 



